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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「115年中小學作文比賽」 

壹、競賽期程表 

競賽流程 項 目 說    明 

校內初賽 

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115年3月16日(星期一)中午12時止 

通過名單 

1、請欲報名參賽者，於3/16(四)中午12時前交件，逾期恕不受理！ 

 (1)國中部同學請交給國文科主席沈欣文老師(辦公室：國三導)。 

 (2)高中部同學請交給國文科主席鄭伃君老師(辦公室：高中國文科)。 

2、請國文科主席將推選之名單、作品交給課程組。 

大會複賽 
報名日期 115年3月2日(星期一)起至3月25日(星期三)止 

通過名單 115年4月13日(星期一)公布於活動網站 

大會決賽 

報名日期 115年4月15日(星期三)起至5月6日(星期三)止 

比賽時間 115年 5月 30日(星期六)上午 10:30-12:00在建功高中現場親筆寫作 

成績公布 115年6月12日(星期五)公布決賽獲獎名單。7月11日(星期六)頒獎典禮。 

貳、實施計畫、辦理方式 

一、競賽類別：散文類。 

二、參加資格及分組： 

（一）資格：就讀公私立高中職與國中、國小之在籍學生。 

（二）分組：１、國中組（七、八、九年級學生）。２、高中職組（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）。 

三、競賽流程： 

（一）校內初賽（題目、格式等相關規定與「大會複賽」相同）： 

組別 題 目 字數 篇數 格式規定 評選方式 

國

中

組 

那一刻，讓

我成長 
約1,200字 15篇 

1、請至大會網站(http://write.saylingwen.org) 

下載參賽稿紙(Ａ4格式，請見附件一)。 

2、採直式直書(稿件上勿寫校名、班級、姓名，請

用便利貼另外標示)。 

3、使用正體字。 

4、以黑色原子筆親筆書寫(不得打字或影印)。 

5、以制式格式標上文章名稱(空四格寫題目)。 

校內國、

高中部之

國文老師

評選推派 

高

中

組 
AI的省思 約1,500字 15篇 

（二）大會複賽： 

 １、報名日期：自115年3月2日（星期一）起至3月25日（星期三）止，以各參賽學校為單位進行線

上報名（恕不受理個人報名）。 

 ２、報名作業：(1)請參賽學校負責老師至活動網站依指示辦理報名作業（http://write.saylingwen.org），再 

上傳已於作品右上角貼妥「作品編號」之掃描檔案。 

          (2)將系統自動產生之報名資料清冊用印後於3月25日前掃描上傳，完成報名手續。 

 ３、成績公布：(1)公布日期：115年4月13日（星期一）。 

http://write.saylingwen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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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2)評選結果之名單公布於活動網站，請原報名老師與參賽學生自行上網查看成績。 

（三）大會決賽： 

 １、決賽資格：凡115年中小學作文比賽複賽獲得入圍，即取得報名115年決賽資格。 

 ２、報名日期：自115年4月15日(星期三)起至5月6日(星期三)止，請原報名老師於5月6日前至活動

網站確認是否參加決賽，線上報名完成後請列印報名資料清冊，完成用印後於5月6

日前掃描上傳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。 

 ３、決賽參賽證：大會不另寄發，參賽學校可於115年5月25日(星期一)至活動網站自行列印「參賽

證」於賽前交予參賽學生，決賽當日請攜帶參賽證及學生證、健保卡報到。 

 ４、決賽方式：採現場親筆寫作方式辦理。 

 ５、決賽日期： 

日  期 報到時間 決賽寫作時間 參加決賽對象 

115年5月30日

(星期六) 

上午10:10前 

(10:20後不受理報到) 
10:30-12:00 115年複賽獲得決賽入圍者 

             ◎：參賽學生請於上午10:10前依指示前往考場完成報到入座，10:20後不受理報

到，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並遵守賽場規則。 

 ６、決賽地點：新竹市建功高中(東區建功二路17號)。電話：03-5745892＃113，傳真：03-5165312。 

 ７、現場寫作：(1)決賽題目：在比賽開始時，於每一競賽場現場公布。 

        (2)競賽稿紙：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稿紙撰寫，恕不補發。 

        (3)書寫用具：書寫用筆由學生自備（避免使用墨色太淡或太細之筆書寫，使用黑色

原子筆或鋼筆最佳），若寫作時須使用透明書寫軟墊板(長60×寬42公分)，

請學生自行攜帶；不得攜帶字典或工具書，可使用修正液(帶)。 

 ８、評分標準：(1)內容與思想：占50%。 (2)結構與修辭：占40%。 (3)書法與標點：占10%。 

 ９、成績公布：(1)公布日期：115年6月12日(星期五)。 (2)評選結果之名單公布於活動網站。 

（四）頒獎： 

 １、訂於115年7月11日（星期六）上午舉辦頒獎典禮（確切地點、流程安排另函通知）。 

 ２、凡115年決賽獲特優、優等獎項之學生均獲邀出席，於頒獎典禮中頒發獎狀，獎金一律由主辦單

位直接匯入得獎學生所提供之帳戶(匯款手續費由得獎學生負擔)。 

３、甲等、佳作、入選之獎狀以郵寄寄送至獲獎學生就讀之學校、再請學校轉交獎狀與得獎學生。 

參、注意事項 

一、參賽學生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之情事，其作品不予評審，已評審者成績不予承認。 

二、參賽作品若有抄襲、違反著作權法規定或請他人捉刀之情事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權，並通知

參賽學生之就讀學校。 

三、所有參賽作品之所有權屬主辦單位，參賽學生同意無償將參賽作品提供主辦單位基於非營利目的

之教育用途合理使用；所有參賽作品恕不退還亦不提供影本。 

四、本實施計畫請逕至活動網站下載，本比賽相關執行期程詳如附件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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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「115年中小學作文比賽」複賽作品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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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「115年中小學作文比賽」執行期程表 

 


